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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教育部统一部署和省教育厅工作安排， 2023 年上

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面试计划于 2023年 5月 13日至 14

日进行，现将延边州面试及报名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网上报名与网上审核 

（一）报考条件 

1．参加全国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，各科成绩均合

格且在有效期内（笔试单科成绩有效期为 2年）的考生，方

可申请参加面试。2023 年上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成

绩将于 2023 年 4月 14 日公布。考生可凭姓名、本人身份证

号码登录网站(http://ntce.neea.edu.cn)查询。 

2．基本条件 

（1）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，未达到国家法定退休

年龄。 

（2）具有①延边州户籍或居住证②延边州内普通高等

学校的（含幼师和中师、通过吉林省教育厅学前教育专业办

学条件评估的中等职业学校举办的学前教育专业）全日制在

读学生（①②条件满足其一即可）。 

【注意事项】暂住证、居住证明、工作证明或社保个人

参保证明等本公告所示以外的证明，不能作为参加教师资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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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试的有效证件（证明），报名申请不予受理，望广大外地

考生周知。 

（3）在延边州学习、工作和生活的港澳台居民，持有

公安机关签发有效期内的港澳台居民居住证、港澳居民来往

大陆通行证、五年有效期的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并符合

规定的学历要求。 

3．符合《教师法》规定的学历要求。 

（1）报考幼儿园教师资格人员，必须具备幼儿师范学

校毕业（学前教育专业）及其以上学历。通过吉林省教育厅

学前教育专业办学条件评估的中等职业学校举办的学前教

育专业毕业生，其学历可作为在省内申请幼儿园教师资格考

试及认定的合格学历。 

（2）报考小学教师资格人员，必须具备中等师范学校

毕业及其以上学历。 

（3）报考初级中学教师资格人员，必须具备大学专科

毕业及其以上学历。 

（4）报考高级中学教师资格和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

人员，必须具备大学本科毕业及其以上学历。 

（5）报考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人员，必须

具备中等职业学校毕业及其以上学历，并具有相当助理工程

师及其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者中级及其以上职业技能资格。 

（6）按照教育部的规定，未经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核准

并报教育部备案的中等职业学校学前教育、小学教育等教育

类专业的毕业学历，不能作为申报幼儿园、小学教师资格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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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的合格学历。 

（7）符合以上学历条件的全日制普通高校在校三年级

及以上本科学生、在校最后一学年的专科及以下学历学生，

可凭学校出具的在籍学习证明报考。 

4．被撤销教师资格的，五年内不得报名参加考试；受

到剥夺政治权利，或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，

不得报名参加考试；曾参加教师资格考试有作弊行为的，按

照《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执行。 

【注意事项】如考生在不符合报名条件情况下获得中小

学教师资格考试面试资格并通过面试，由此产生的不能认定

等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。 

（二）网上报名 

全国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面试实行网上报名，本次面试

网上报名时间为 2023 年 4 月 14 日至 4 月 17 日 17 时。符合

报名条件者，可在规定的网报时间内，本人自行登录教育部

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(http://ntce.neea.edu.cn)，依照

报名系统指引及相关要求进行填报；登录吉林省全国中小学

教 师 资 格 面 试 报 名 材 料 在 线 申 报 系 统

（https://ops.hycj.jrycn.cn/f/jlsccs，操作方法见附件）

进行信息填报和资料上传。报名系统有判别考生笔试成绩是

否具备报名资格的功能，笔试成绩尚不具备资格的考生将无

法进行下一步的网上报名操作。 

照片要求：本人近期的免冠正面彩色白底证件照；照片

大小、格式为 jpg/jpeg，不大于 200K；照片中显示考生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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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和肩的上部，白色背景。照片将用于准考证及考试合格证

明，请考生上传照片时慎重选用（禁止使用生活照、大头贴

等非标准证件照报名；禁止使用红色、蓝色、灰色等底色的

证件照；由于上传不合格照片影响报名的，一切后果由考生

承担）。 

持有延边州户籍、延边州居住证或延边州内普通高校的

全日制在校生，在报考幼儿园、小学、初中、高中和中职文

化课教师资格考试面试时，网上报名可以选择延边州考区。 

全省报考高中、中职文化课中“心理健康教育”“日语”

“俄语”科目的考生选择长春市高中考区，审核单位为长春

教育学院；全省报考中职专业课、中职实习指导课的考生选

择长春市（宽城区）初中和中职考区，审核单位为长春市宽

城区教育局；全省报考初中“心理健康教育”“日语”“俄

语”科目的考生选择长春市（南关区）初中考区，审核单位

为长春市南关区教育局；全省报考小学“心理健康教育”“信

息技术”科目的考生选择长春市（朝阳区）小学考区，审核

单位为长春市朝阳区教育局。考生报名时考区选择以《吉林

省 2023 年上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面试公告》为准，由

于考区选择错误而造成的影响，一切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。 

3．幼儿园教师资格考试面试不分科目。小学教师资格

考试面试科目分为：小学语文、小学英语、小学社会、小学

数学、小学科学、小学音乐、小学体育、小学美术、心理健

康教育、信息技术。初级中学、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文

化课教师资格考试面试科目，应与笔试科目三《学科知识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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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学能力》相一致。报考中等职业学校专业课、实习指导课

教师资格考试面试，选择相应的专业大类和专业。 

4．考生个人网上报名完成后，报名网页显示为“待审

核”状态，考生经过网上审核后，报名网页显示为“待支付”，

网上缴费成功后网页显示“支付成功”，则面试报名全部完

成。 

5．如忘记密码，可通过教育部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

站报名系统提示操作，报名系统将把新的密码通过短信发送

到考生笔试报名时所填报的手机上；若有考生变更手机号码，

可通过教育部考试中心教师资格考试客服电话核实身份后，

进行人工重置操作获取新的登录密码。（客服电话：

010-82345677）。 

【注意事项】请考生在报考前认真阅读本公告，如报名

时造假或未及时按要求上传报名材料等原因造成面试、认定

等后续环节不能完成，一切后果由考生承担。考生要对本人

所填报的个人信息和报考信息准确性负责，严禁培训机构和

学校团体替代考生报名。 

（三）网上审核 

本次面试报名继续采用网上审核，由考生网上传相关材

料，审核时间：2023 年 4 月 14 日至 4 月 19 日（上午 9：00

至 11:00，下午 13:00 至 16:00），逾期不再受理。考生需

提供以下材料，并为材料的真实性负责： 

1．具有延边州户籍或居住证的考生须上传： 

（1）考生本人身份证（正反面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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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户口簿（吉林省公安厅公章页和本人页）或居住

证（正反面）； 

（3）考生本人学历证书和学信网下载的《教育部学历

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》（国外学历上传《国外学历学位认证

书》）； 

（4）在外地就读的普通高校全日制本科在校生须上传

考生本人就读学校学籍管理部门出具的学籍证明扫描件（须

注明年级）或学信网下载的《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》。 

【注意事项】（3）（4）选择一项上传即可。  

（5）填写完整的《教师资格面试网上审核承诺书》（附

件 5，打印后手写签字，下同）。 

2．延边州内普通高等学校的全日制三年级及以上（含

三年级）在校生： 

（1）考生本人身份证（正反面）； 

（2）学生证（公章页、信息页）； 

（3）考生本人就读学校学籍管理部门出具的学籍证明

扫描件（须注明年级）或学信网下载的《教育部学籍在线验

证报告》； 

（4）填写完整的《教师资格面试网上审核承诺书》（附

件 5）。 

（5）在读研究生请额外上传本科毕业证书和本科学历

的《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》。 

3．在延边州学习、工作和生活并持有效证件的港澳台

居民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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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本人有效证件（正反面），有效证件为港澳台居

民居住证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、五年有效期台湾居民

来往大陆通行证； 

（2）考生本人学历证书和学信网下载的《教育部学历

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》（国外学历上传《国外学历学位认证

书》）。 

（3）填写完整的《教师资格面试网上审核承诺书》（附

件 5）。 

（四）报名材料上传办法 

上传资料的考生在网上报名后须及时扫描下方二维码: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或 直 接 登 录 网 址 ：

（https://ops.hycj.jrycn.cn/f/jlsccs）按系统提示上传

审核资料(具体操作办法及图例见附件),未按要求上传审核

所需资料者视为自动放弃报考。 

考生须自行关注审核状态，如未通过审核，应在时间段

内（2023 年 4 月 14 日 9 时—19 日 16 时前），按标注的不

通过原因，及时提交相关资料，再次上传，等待审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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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注意事项】考生应确保上传所有材料的扫描件必须完

整、清晰、真实、准确、合法、有效，和纸质材料完全相符

（在系统中上传本人承诺书见附件），若在后期申请认证教

师资格证时，发现所上传的材料属于虚假信息而导致认证不

通过，责任由考生本人承担。 

二、网上缴费 

（一）缴费时间。审核通过后网上交纳考试费，缴费日

期截止到 4 月 19 日 24 时，未经网上审核、未按规定时间缴

纳报名考试费的人员，视为自动放弃本次报考。 

（二）缴费标准。根据《吉林省发展改革委 吉林省财

政厅关于教师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的批复》（吉发改价调联

﹝2019﹞667号）文件执行，面试收费标准为 240元/人·次。 

【注意事项】网上审核通过缴费后，考生务必再次登录

报名系统查询确认是否成功，以免影响考试。 

三、准考证打印 

在 2023 年 5 月 8 日至 2023 年 5 月 14 日期间，登录教

育部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(http://ntce.neea.edu.cn)下

载打印面试准考证；并按照准考证上规定的时间、地点和相

关要求参加面试。 

四、面试内容与形式 

（一）面试内容。主要考核申请人的职业认知、心理素

质、仪表仪态、言语表达、思维品质等教师基本素养和教学

设计、教学实施、教学评价等教学基本技能。如需了解《考

试标准》和《考试大纲》（面试部分）等相关面试信息，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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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录教育部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站查询。 

（二）面试形式。面试采取结构化面试、情境模拟等方

式，通过抽题、备课（活动设计）、回答规定问题、试讲（演

示）、答辩（陈述）、评分等环节进行。 

（三）面试程序。 

1.候考。考生持面试准考证、身份证件，按时到达考点，

进入候考室候考。 

2.抽题。按考点安排，登录面试测评软件系统，计算机

从题库中随机抽取试题，（幼儿园类别考生从抽取的 2道试

题中任选 1道，其余类别只抽取 1道试题），经考生确认后，

系统打印试题清单。 

3.备课。考生持备课纸、试题清单进入备课室，撰写教

案（或活动演示方案），备课 20分钟。 

4.回答规定问题。考生由工作人员引导进入指定面试室。

考官从题库中随机抽取 2 个规定问题，考生回答，时间 5 分

钟。 

5.试讲/演示。考生按照准备的教案（或活动演示方案）

进行试讲（或演示），时间 10分钟。 

6.答辩。考官围绕考生试讲（或演示）内容和测试项目

进行提问，考生答辩，时间 5分钟。 

（四）面试结果查询。2023 年 6 月 14 日起，考生可登

录 教 育 部 中 小 学 教 师 资 格 考 试 网

(http://ntce.neea.edu.cn)，查询面试结果。面试结果分

“合格”与“不合格”两种。如对本人的面试成绩有异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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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在面试成绩公布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延边州教育局提出复

核申请。 

（五）考试合格证明。 

考生经笔试和面试均合格后，可自行通过教育部教育考

试院网站(http://ntce.neea.edu.cn)查询、打印“网页版”

考试合格证明（黑白、彩色打印均可），提供给相关认定机

构使用，有效期以考试合格证明上标示的时间为准。 

五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考生须知: 

1.考生应凭打印的准考证和身份证提前到达面试考点

候考室，饮用水自备； 

2.考生应在规定时间内进入考点候考室进行抽签，按抽

签的顺序进行面试抽题； 

3.考生面试试讲过程须按照“讲课”形式进行，“说课”

形式不予给分； 

4.未在规定时间进入候考室，迟到 15 分钟的考生，禁

止进入候考室，面试成绩按缺考处置； 

5.考生应遵守考试有关规定，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的管理，

对于违反考试纪律的考生，将按照《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

办法》（教育部第 33 号令）进行认定和处理。 

（二）有关我省政策规定，请查阅《吉林省中小学教师

资格考试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》。了解《考试标准》和《考

试大纲》（面试部分）等信息，请登录教育部中小学教师资

格考试网查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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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温馨提示 

已通过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（笔试和面试）的考生，可

自 行 登 录 中 小 学 教 师 资 格 考 试 网 站

(http://ntce.neea.edu.cn)下载、打印 PDF 版本考试合格

证明，并在每年春季、夏季或秋季向户籍所在地或工作单位

所在地（应届毕业生向就读学校所在地）教育行政部门申请

认定相应的教师资格，具体报名时间、流程、需提交的材料

等事宜，申请人需在教师资格认定机构规定的报名时间内登

陆“中国教师资格网”（www.jszg.edu.cn），考试合格人

员选择“参加全国统考申请人网报入口”进行教师资格申请

报名注册及后续查询。 

附件：1．吉林省 2023年上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面

试报名审核单位 

2．吉林省全国中小学教师资格面试报名材料在

线申报系统使用说明 

3．教师资格面试网上审核承诺书 

 

延边州教育局          

2023年 4月 6日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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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考       区 审  核  单  位 联 系 电 话 

长春市高中考区 

（高中、中职文化课） 
长春教育学院 0431-80526970 

长春市（南关区）初中考区 

（初中语文、初中数学、初中英语、初

中日语、初中俄语、初中心理健康教育、

初中音乐、初中体育、初中美术） 

长春市南关区教育局 0431-88958634 

长春市（宽城区）初中和中职考区 

（初中物理、初中化学、初中生物、初

中道德与法治、初中历史、初中地理、

初中信息技术、初中历史与社会、初中

科学、中职专业课、中职实习指导） 

长春市宽城区教育局 

现场审核：长春市宽城区招

生考试服务中心，（长春市宽

城区东一条街 655 号） 

18843172169 

长春市（朝阳区）小学考区 

（小学语文、小学数学、小学信息技术、

小学心理健康教育） 

长春市朝阳区教育局 
0431-89898118 

0431-85102036 

长春市（绿园区）小学考区 

（小学英语、小学道德与法治、小学科

学、小学音乐、小学体育、小学美术） 

长春市绿园区教育局 0431-87605034 

长春市（二道区） 

幼儿园考区 
长春市二道区教育局 0431-89288971 

吉林市 吉林市教育局 0432-62042166 

四平市 四平市教育局 0434-3266190 

辽源市 辽源市教育局 0437-3222994 

通化市 通化市招生考试服务中心 
0435-3275308 

0435-3275369 

白山市 白山市教育局 0439-3220766 

松原市 松原市招生考试服务中心 
0438-2113537 

0438-2082051 

白城市 白城市教育考试院 0436-3230006 

延边州 延边州教育局 0433-2919064 

公主岭市 公主岭市招生考试服务中心 0434-6295298 

梅河口市 梅河口市招生考试服务中心 0435-4218385 

长白山管委会 长白山管委会教育科技局 0433-5711012 

东北师范大学 

（仅限本校本科在校师范生） 
东北师范大学 0431-8509916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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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注： 

1. 考 生 在 中 小 学 教 师 资 格 考 试 官 网 ：

http://ntce.neea.edu.cn/提交报名信息后，扫描二维码，

登入资料申报系统，提交相关资料； 

2.考生审核未通过的，登入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官网：

http://ntce.neea.edu.cn/再次提交报名信息后，扫描二维

码，登入资料申报系统，提交相关资料； 

1.登录方法 

申 报 系 统 登 录 网 址 ：

https://ops.hycj.jrycn.cn/f/jlsccs 

手机扫描如下二维码： 

 

 

 

http://ntce.neea.edu.cn/提交报名信息后，再扫描二维码，登入资料申报系统；
http://ntce.neea.edu.cn/提交报名信息后，再扫描二维码，登入资料申报系统；
http://ntce.neea.edu.cn/提交报名信息后，再扫描二维码，登入资料申报系统；
http://ntce.neea.edu.cn/提交报名信息后，再扫描二维码，登入资料申报系统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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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账号登录 

考生使用手机号码和报名时的证件号码进行登录。登录

成功后，登录的手机号码与证件号码进行了绑定，下次登录

继续使用上次登录成功的手机号码，暂不支持更换手机号码

（一定要勾选已阅读并同意《服务协议》和《隐私保护政策》），

如图 1。 

 

图 1:登录界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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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信息确认 

登录成功后，对考生的报名信息进行二次确认，确保登

录考生信息的准确性,如图 2。 

 

图 2：考生信息确认界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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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选择考生类别 

回答问题辅助确认考生的所属类型，如图 3。 

 

图 3：考生选择所属类型界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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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上传对应资料 

根据考生选择的类型，上传对应类型需要提交的资料照

片，如图 4。 

 

图 4：考生资料上传界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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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查看审核结果 

资料提交后，可以查询资料的审核结果，并对资料进行

修改，取消提交、重新提交等操作，如图 5。   

 

图 5：考生查看审核结果界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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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  

 

教师资格面试网上审核承诺书 

 

本人郑重承诺：本次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面试报名中本

人上传的各项材料均为真实、准确，若在后期申请认证教师

资格证时，发现所填信息属于虚假信息而导致认证不通过，

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。 

 

 

承诺人（本人签字）： 

日期：    年   月  日 


